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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建立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机制
滁州因为水质恶化赔付补偿６００万

编者按:为贯彻落实«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»(以下简称«水十

条»)要求,安徽省公布了«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»(以下简

称«办法»),«办法»借鉴新安江试点经验,在安徽省建立以市级横

向补偿为主、省级纵向补偿为辅的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机制.近

期,安徽省通报了２０１８年１月－２月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结果,

这标志着«办法»正式落地实施.本期摘登部分内容,以供参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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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«水十条»明确提出,＂探索采取横向资金补助、对口援助、产业

转移等方式,建立跨界水环境补偿机制,开展补偿试点.＂２０１８年１

月１０日,安徽省公布了«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»,

对地表水跨市界断面、出省境断面和国家考核断面开展监测,根

据＂谁超标、谁赔付,谁受益、谁补偿＂的原则,每月计算污染赔付、

生态补偿金额.

跨市界断面由上、下游市之间核算,其余断面由责任市与省财

政之间核算,左右岸分属两个责任市的断面,赔付、补偿金额平均

分配.各地污染赔付和生态补偿金额每月向社会公布,所获赔付、

补偿金专项用于水污染综合治理.

补偿断面如何确定?

省环境保护厅负责补偿断面的设置,按照国家要求组织开展

断面水质监测工作.补偿断面水质年度目标根据省政府与各市政

府签订的«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»确定.

补偿金如何计算?

省环境保护厅按照断面属性,以生态环境部、省环境保护厅确

定的监测结果,每月计算各补偿断面的污染赔付和生态补偿金额.

污染赔付金额根据断面污染赔付因子超标情况进行加和计

算.断面污染赔付因子共３项,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、氨氮和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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磷.当断面污染赔付因子监测数值超过标准限值时,由责任市对

下游市或省财政进行污染赔付.赔付标准暂定为:断面水质某个

污染赔付因子监测数值超过标准限值０．５倍以内(含０．５倍),责

任市赔付５０万元,超标倍数每递增０．５倍以内(含０．５倍),污染

赔付金额增加５０万元,单因子指标污染赔付金每月最高为３００万

元.

生态补偿金额根据断面水质类别进行计算.断面水质类别优

于年度水质目标类别的,由下游市或省财政对责任市进行生态补

偿.生态补偿标准暂定为:月度断面水质优于年度目标１个类别

的,责任市每次获得５０万元生态补偿金;优于年度目标２个类别

以上的,责任市每次获得１００万元生态补偿金.

跨市界断面由上、下游市分别进行污染赔付和生态补偿,其余

断面由责任市、省财政分别进行污染赔付和生态补偿.左右岸分

属２个责任市的断面,污染赔付、生态补偿金额平均分配.

污染赔付金、生态补偿金应专项用于水污染综合整治、水生态

环境保护、监测能力建设等方面,不得挪作他用.

公布生态补偿结果标志«办法»正式落地

近期,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会同省财政厅通报了安徽省地表水

断面生态补偿结果,这标志着«办法»正式落地实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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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«办法»规定的污染赔付金和生态补偿金标准,经计算,

２０１８年１月份,全省１２１个地表水生态补偿断面中,水质超标的

断面共２２个,需要支付污染赔付金合计２２５０万元;水质提升的断

面共２６个,获得生态补偿金合计１５５０万元.按照断面水质恶化

和改善的情况,因断面水质恶化较为严重的滁州、淮南、六安３市

支出金额最多,三市分别支出６００万元、２５０万元、２００万元,因断

面水质改善获得收入最多的是阜阳市,收入２５０万元,其次是淮

北、亳州、宿州３市,各收入１５０万元.

２０１８年２月,全省１２１个地表水生态补偿断面中,水质超标

的断面１９个,需要支付污染赔付金合计２５００万元;水质提升的断

面２８个,获得生态补偿金合计１６５０万元;全省２０１８年２月产生

污染赔付和生态补偿金共计４１５０万元.

按照规定省财政将通过年终结算、直接收缴或支付等方式,对

各市断面的污染赔付金和生态补偿金进行清算.省、市财政获得

的资金专项用于水污染综合整治、水生态环境保护、监测能力建设

等方面.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正式实施,将通

过经济手段惩罚水质恶化的地区、奖励水质改善的地区,以此督促

各市进一步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,全力改善辖区内水环境质量,促

进河流、湖泊水质的进一步改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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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编者后记: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简报主要介绍重点工作进展、各地各

部门贯彻落实情况及舆情动态,供交流、参考.欢迎各地区、各部门及时向

全国水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报送水污染防治相关信息.查阅简

报登陆http://www．zhb．gov．cn/home/ztbd/rdzl/swrfzjh/swrj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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